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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22日經濟部經中字第 10004600990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20日經濟部經中字第 10004605920號函修正 

第 2點、第 4點及附件二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特定地區範圍之公告，訂定特定地區劃

定處理原則。 

二、特定地區之劃定，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劃定面積及範圍：面積規模應達二公頃以上一定完整土地

範圍，原則上運用既有道路、水域、其他地理邊界或相鄰

不同使用分區劃定邊界。 

（二）產業類型：配合中央政府政策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

優先輔導合法之必要。 

（三）集聚密度：面積規模達五公頃以上者，劃定範圍內工廠使

用之廠地面積占劃定範圍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面積規

模未達五公頃者，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之廠地面積至少需

達一公頃以上。 

（四）區位：劃定範圍不得位於經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令劃定禁止

或限制開發之地區，且如有位屬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者，區內廠地辦理用地變更前需完成分區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 

（五）土地使用意願調查：經劃定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

及其所有權面積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但所有權面積合計逾

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受前開過半數之限制；如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案建議劃定特定地區者，不受前開規

定限制。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其行政轄區內符合前點規定之地區，

向本部提出規劃建議，劃定為特定地區範圍。 

未登記工廠業者得就符合前點規定之地區，向當地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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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或本部提出規劃建議。如逕向本部建議者，本部受

理提議後，應轉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意見（提案

審查流程詳附件一）。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未登記工廠業者提出規劃建議時，應

檢附下列書圖文件（其格式如附件二）： 

（一）提案書。 

（二）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清冊。 

（三）區內面積、集聚密度與區位現況調查分析。 

（四）區內產業類型分析。 

（五）初步土地規劃使用及公共設施配置說明(附標示比例尺之

土地使用規劃圖)。 

（六）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 

（七）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令劃定禁止或限制開發之土地查詢表。 

（八）基地範圍圖(套繪林務局農林航測所測繪之比例尺五千分

之一臺灣地區相片基本圖)。 

前項提出規劃建議時間，規劃建議面積在五公頃以上者，應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一日前提出；規劃建議面積未達五公 

頃者，應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五日前提出。 

五、本部受理特定地區提案並進行初審後，送經本部未登記工廠輔

導管理工作小組審查後，提請本部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推動小

組審議通過者，由本部依法公告為特定地區。 

六、經公告為特定地區範圍內之未登記工廠，於輔導期間屆滿前（至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日），不適用本法第三十條第一款、

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

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七、特定地區經公告後，範圍內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得依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或產業創新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分區或使用

地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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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劃定特定地區提案審查流程圖 

方式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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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由未登記工廠業者提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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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案劃定特定地區應檢附書圖文件格式 

一、提案書 

提案人應具備下列基本資料，採橫寫式書寫，連同有關文件附圖，以 A4

的格式複製後併同申請書圖文件依序加封面裝訂成冊。 

提案人（公司）清冊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文件字號  地  址  負責人  電  話  

                  

                  

二、土地清冊 

提案範圍土地清冊、產權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應經各縣市政府查核並載明查

核結果。 

筆數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使用 
分區  

編定 
類別  

面積 
(平方 
公尺)  

使用面積 
(平方 
公尺)  

土地 
所有權人  

                               

                               

附錄：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三、區內面積、集聚密度與區位現況調查分析。 
四、區內產業類型調查分析。 
五、初步土地使用規劃及公共設施配置說明(附標示比例尺之土地使用規劃

圖)：應配合未來土地開發方式之評估規劃結果，具體說明未來土地使用

及公共設施配置內容，並附相關圖說。 
六、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

七、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令劃定禁止或限制開發地區查詢表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案建議劃定者，免

附）。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建 議 洽 詢 機 關 

一、是否位屬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五條

劃定公告之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環境保護

單位 

二、是否位屬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

公告之管制區 
經濟部水利署(註 1) 

三、是否位屬依水利法劃設公告之河川 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各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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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水

利單位(註 2) 

四、是否位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十

九條指定公告之自然地景或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三條劃定之古蹟

保存區、第四十三條劃定之遺址保

存區及第五十六條劃定之文化景觀

保存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古蹟

主管單位或都市計畫單位 

五、是否位屬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

公告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或同

法第十條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

單位 

六、是否位屬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劃

定公告之下列地區： 
 (一)海岸管制區之禁建區 
 (二)山地管制區之禁建區 
 (三)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區 

國防部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建管單位 

七、是否位屬依電信法及衛星微波通信

放射電波範圍禁止及限制建築辦法

劃定之禁止建築地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八、是否位屬依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一

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

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

理辦法」與「航空站飛行場及助航

設備四周禁止或限制燈光照射角度

管理辦法」劃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

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內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建管單位 

九、是否位屬依公路法第五十九條及「公

路兩側公私有建物廣告物禁建限建

辦法」劃定禁建、限建地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

單位 

十、是否位屬依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及「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

限建辦法」劃定之禁建、限建地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

單位 

十一、是否位屬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第四條劃定之禁制區及低密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

單位(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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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口區 

十二、是否位屬依行政院核定之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

然保護區 

內政部營建署 

十三、是否位屬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七條

規定公告之特定水土保持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水土

保持單位 

註 1：查詢項目第 3 項之查詢範圍包括基隆市及新北市，其餘縣(市)得免予查詢。 

註 2：查詢項目第 4 項，需向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查詢是否位屬中央管河川部分

（澎湖縣無中央管河川，此部分免查）及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水利單位

查詢是否位屬縣管河川部分。 

註 3：查詢項目第 12 項之查詢範圍包括新北市（金山區、萬里區、石門區）及屏東

縣（恆春鎮），其餘鄉、鎮、市、區非屬該項目所稱「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範圍，得免予查詢。 

八、基地範圍圖(套繪林務局農林航測所測繪之比例尺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區相

片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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